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文 件

粤注协〔2022〕117 号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持续深入开展

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注册会计师协会、各会计师事务所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

秩序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0

号），持续加强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事务所）监督管理，进

一步净化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环境，根据《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 税务总局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

为整治工作的通知》(财会〔2022〕18 号)要求，我会决定持续

深入开展全省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加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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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工作重点

持续整治注册会计师将资格挂靠在事务所但并不实际执

业，以及注册会计师不在事务所专职执业等行为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事务所开展自查自纠工作。各事务所结合 2022 年注

册会计师任职资格检查工作，深入核查是否有挂名、不专职执

业、已离职、受到刑事处罚、完全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已去

世的注册会计师，于 7 月 15 日前，填写《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

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连同注册会计师证书，报送所在地市注协。

如申请转为非执业会员的，须同时提交《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

会员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（二）市注协组织开展重点检查。省注协结合财政部下发

的注册会计师参保数据、事务所任职资格检查材料以及自查自

纠情况，将参保信息或个税申报信息存在异常等情况的注册会

计师名单（另发）下发到各市注协，各市注协对照名单组织相

关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采取远程视频、现场检查等形式开展重

点核查。相关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应向市注协报送详细说明和

专职执业佐证材料(包括事务所支付薪酬银行记录、个人所得税

缴纳、从事审计业务情况、内退证明文件等)，各市注协应于 8

月 5 日前核查完毕。

（三）市注协汇总上报。各市注协将核查情况整理汇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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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《注册会计师核查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连同事务所提交

的相关材料（电子版）于 8 月 9 日前上报省注协。

（四）处理公告。8 月 31 日前，省注协将根据《注册会计

师注册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99 号)的规定，对不在会计师事务所

专职执业的注册会计师依法注销注册，并将注销注册人员名单

予以公告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事务所应高度重视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整治

工作的重要意义，提高思想认识，认真组织自查自纠，对存在

挂名执业问题的要立即整改，做到应清尽清。

（二）事务所存在挂名执业情形不主动上报的，经查实，

省注协除对涉及的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外，相关事务所和注册

会计师将纳入行业诚信记录。

（三）省注协在整治工作中发现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涉

嫌违反社保保险、税收征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，按要求上报财

政部门依法移送有关主管部门处理。

（四）省注协将挂名执业行为纳入每年注册会计师任职资

格检查工作重点,持续深入推进专项整治，并主动加强与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税务部门的沟通协调，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

加强挂名执业行为的日常监管。

省注协接受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挂名执业行为的监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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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收到的违法违规线索，协会将及时逐一进行核实，认真严肃

处理。举报邮箱：czt_zhengzhenxing@gd.gov.cn，举报电话：

020-83063567、83063710。

附件：1.注册会计师注销注册汇总表

2.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

3.注册会计师核查情况汇总表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2022 年 7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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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注册会计师转非执业会员申请表

姓名 性别 民族

相    片
(小一寸，

蓝底证件彩照)

籍贯 身份证号

出生年月 职称类型 学历

转非前事务所

通讯地址 手机 联系电话

邮箱 注师证号码

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
转为非执业会员原因

工作简历

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

        我申请转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,愿意遵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》。

签名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

市注协审核
意见

(公章)

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省注协审核
意见

(公章)

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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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省注协综合部 2022 年 7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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